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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财政局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，国家税务

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财政部各地监

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： 

为进一步发挥进口税收政策效用，适应市场经济规律要求，

对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“十三五”期间在我国

陆上特定地区开采石油（天然气）进口物资税收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关税〔2016〕6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修订如下： 

一、删除《通知》第二条中的两处“在规定的免税进口额度

内”。 

二、将《通知》第三条中的“实行《免税物资清单》与年度

免税进口额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”修改为“实行《免税物资清单》

管理。项目主管单位需按管理规定如实填报和出具《我国陆上特

定地区开采石油（天然气）项目及其进口物资确认表》”。 

三、删除《通知》第四条中的“暂时进口物资不纳入免税进

口额度管理”。 

四、删除《通知》第五条中的“上述进口物资均纳入免税进

口额度统一管理”。 



 - 2 - 

五、删除《通知》附件 2 的第三、四、六、九条。 

六、将《通知》附件 2 第五条的“各项目主管单位”修改为

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作

为项目主管单位”；删除“及年度免税进口额度”。 

七、将《通知》附件 2 第十条中的“发现项目主管单位擅自

超出政策规定的项目范围或擅自超出上年免税进口额度认定的，

暂停确定该项目主管单位下一年度的免税进口额度”修改为“发

现项目主管单位擅自超出政策规定的项目范围认定的，暂停该项

目主管单位下一年度的免税资格”。 

八、删除《通知》附件 2 的附 3《项目进口额申报表》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对符合《通知》规定的项目，在

本通知印发之日前进口的《免税物资清单》所列物资，因超出已

印发的年度免税进口额度以及《通知》附件 2 第六条规定免税进

口额度而征收的税款不予退还。 

修订后的《通知》见附件。 

附件：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“十三五”期间在我国

陆上特定地区开采石油（天然气）进口物资税收政策的通知（修

订）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95


